
情况说明

现因公司业务需求，需我司给江西昌河汽车有限责任公司开具含税44508.64元发票，因专用装备清单涉及到6%的10200.14元的前三角板及门饰板运费，可我司因税务局要求无法开具6%税率的发票，经我司业务部门与对方公司协商，对方同意含税价不变 开具13%税率的发票，由此产生未税价降低由我公司承担，与江西昌河无关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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